
2005年司法考试试题分析（七）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69/2021_2022_2005_E5_B9_

B4_E5_8F_B8_c36_169819.htm 34.刘某，17岁，系某聋哑学校

职工，因涉嫌盗窃罪被检察院提起公诉。刘某的辩护人高某

认为刘某并非该案的犯罪人。县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按照

普通程序审理该案。下列哪一项是法院决定按照普通程序审

理该案的依据？ （试卷二第一题第33题） A．刘某系未成年

人 B.刘某系某聋哑学校职工 C．辩护人高某认为刘某无罪 D.

检察院没有建议适用简易程序 [答案]C [详解]本题的考点是简

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本题可以说是2002年试卷二第65题的翻

版。2002年的题目是：卞某系聋哑人，是聋哑学校职工，因

涉嫌盗窃罪被B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卞某委托的辩护人高

某认为卞某并非该案的犯罪人。B县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按

照普通程序审理该案。B县人民法院为什么决定按照普通程序

而不是按照简易程序审理该案? A.卞某系聋哑人 B.卞某系某聋

哑学校职工 C.辩护人高某认为卞某无罪 D.人民检察院没有建

议适用简易程序 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某些事实清

楚、情节简单、犯罪轻微的刑事案件所适用的比普通程序相

对简化的审判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

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

称《若干意见》）第二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诉

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一）比较复杂的共同犯罪案

件；（二）被告人、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三）被告人系

盲、聋、哑人的；（四）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刑诉解释)第二百二十二条也从否定

方面规定了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几种情形，与《若干

意见》的规定基本相同。 A选项刘某系未成年人，不是《若

干意见》中规定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可排除；B选项

刘某系某聋哑学校职工，刘某本人可能是聋哑人，也可能是

正常人，如果对《若干意见》第二条的记忆不准确，遇上多

项选择题极易选错；根据《若干意见》第四条的规定，对于

检察院没有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

认为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征求人民检察院与被告人、

辩护人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同意并移送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

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因此，选项A、B、D均不正确。 在

国外刑事诉讼活动中，普遍的做法是：对被告人不认罪的案

件采用普通程序审理；认罪的案件，采用简化的程序审理。

我国对适用简易程序的司法解释也以被告人认罪为前提，这

一做法可以防止不认为自己有罪的被告人，为了获得比较轻

的刑罚而同意适用简易程序，这样可能导致实际上无罪的人

，为了避重就轻有可能轻率地选择简易程序而轻易地被定罪

处刑。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并损害到司法公正。

实践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公诉机关一般不派员出

庭，法院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宣读起诉书和控诉犯罪等

职能只能由法官代行，法官既是案件的控诉者又是案件的裁

判者，集控审于一身，这样的审理违背了法官中立、控辩平

衡的一般原理，难以保证实现实体公正。且被告一方在不了

解控方所有证据的情况下，也无法使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得到

最大的保护。并且在法庭上只有被告一方的答辩，“偏听则

暗，兼听则明”，也不利于法官作出公正的判决。因此，《



若干意见》和刑诉解释规定“被告人、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

”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而用普通程序审理，选项C正确。 

考生在复习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这一知识点时，如把《若干

意见》的第二条和刑诉解释第二百二十二条，以及《若干意

见》第十条和刑诉解释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而决定中

止审理，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几种情形进行对

照记忆，加深理解，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5.甲系某市国

有博物馆的馆长。某日，市政府领导带某国博物馆代表团来

参观。甲当即决定将本馆收藏的一件战国时期的青铜奔马赠

送给市政府，作为新落成的市政府办公大楼的装饰；同时，

将一件国家禁止出口的珍贵文物赠送给该外国博物馆代表团

。另外，甲还偷偷将本馆的一件珍贵文物据为己有。甲的行

为构成：（试卷二第二题第62题） A．贪污罪 B．私赠文物藏

品罪 C．非法向外国人赠送珍贵文物罪 D.盗窃珍贵文物罪 [

答案]A C [详解]私赠文物藏品罪，是指国有博物馆、图书馆

等单位，违反文物保护法规，将国家保护的文物藏品私自赠

送给非国有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

实施了将国有文物藏品私自赠送给非国有单位或个人的行为

。本题中，甲将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战国时期的青铜奔马赠送

给市政府，甲虽有将国有文物藏品私自赠送的行为，但赠送

的对象是国有单位市政府，行为不符合私赠文物藏品罪的犯

罪活动的客观外在表现，甲的该行为不构成私赠文物藏品罪

。 非法向外国人赠送珍贵文物罪，是指违反文物保护法规，

将收藏的国家禁止出口的珍贵文物私自赠送给外国人的行为

。这里的“收藏”，既指国有单位、集体单位收藏，也指个



人收藏。 私赠文物藏品罪和非法向外国人赠送珍贵文物罪的

主要区别在于客观方面的不同：私赠文物藏品罪赠送的是国

有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的文物藏品，既可以是珍贵文物，

也可能是一般文物；赠送的对象可以是中国人，也可以是外

国人。非法向外国人赠送珍贵文物罪的行为人赠送的文物限

于国家禁止出口的珍贵文物，赠送的对象只能是外国人。 甲

同时将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国家禁止出口的珍贵文物赠送给外

国博物馆代表团，行为人赠送的文物藏品是珍贵文物，且又

非法赠送给外国人，产生适用私赠文物藏品罪和非法向外国

人赠送珍贵文物罪的法条竞合，应按处理法条竞合的原则处

理，即从一重罪处断，所以该行为应定非法向外国人赠送珍

贵文物罪。因此，选项C正确，选项B可排除。 贪污罪是指国

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

他非法手段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所谓“窃取”，是指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将自己合法主管、管理、经手的公共财物，

以秘密窃取的方法据为己有的行为，即通常所说的监守自盗

。甲偷偷将本馆的一件珍贵文物据为己有，依题意可知，该

行为是甲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盗窃罪没有这一条件）

，符合贪污罪的犯罪构成，据此，甲将珍贵文物据为己有的

行为应定为贪污罪，而不构成盗窃罪。“盗窃珍贵文物罪”

不是法定罪名，“盗窃珍贵文物”的行为，是盗窃罪法定加

重的情节之一，“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处无期徒刑

或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所以，本题的正确答案为A C。

36.甲国人兰某和乙国人纳某在甲国长期从事跨国人口和毒品

贩卖活动，事发后兰某逃往乙国境内，纳某逃入乙国驻甲国

领事馆中。兰某以其曾经从事过反对甲国政府的政治活动为



由，要求乙国提供庇护。甲乙两国之间没有关于引渡和庇护

的任何条约。根据国际法的有关规则和制度，下列哪一项判

断是正确的？ （试卷一第一题第31题） A． 由于兰某曾从事

反对甲国政府的活动，因此乙国必须对兰某提供庇护 B． 由

于纳某是乙国人，因此乙国领事馆有权拒绝把纳某交给甲国

C． 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乙国领馆可以行

使领事裁判权，即对纳某进行审判并做出判决后，交由甲国

予以执行 D． 乙国可以对兰某的涉嫌犯罪行为在乙国法院提

起诉讼，但乙国没有把兰某交给甲国审判的义务 [答案]D [详

解]本题考查的是引渡、庇护和国家的管辖权问题难度较大。

引渡和国家的管辖权这两个知识点经常放在一起考查，2002

年就考了两道类似题目，一道单项选择题，题目是： 甲国人

詹氏，多次在公海对乙国商船从事海盗活动，造成多人死亡

；同时詹氏曾在丙国实施抢劫，并将丙国一公民杀死。现詹

氏逃匿于丁国。如果甲乙丙丁四国间没有任何司法协助方面

的多边或双边协议，根据国际法中有关规则，下列哪项判断

是正确的？ A.丁国有义务将詹氏引渡给乙国 B.丁国有义务将

詹氏引渡给丙国 C.丁国有权拿捕詹氏并独自对其进行审判 D.

甲国有权派出警察到丁国缉拿詹氏归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